
关于东海证券海融 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说明书、风险揭示书等文件变更

的公告

尊敬的东海证券海融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我司作为东海证券海融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管理人，拟变更《东海证券海融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以下简称“合同”）、《东海证券海融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以

下简称“说明书”）、《东海证券海融 5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

（以下简称“风险揭示书”）的部分条款。本次变更方案如下：

一、合同变更的相关约定

《合同》“第二十五部分 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财产清算”对合同

的变更程序做出了明确约定。

二、《合同》变更内容

（一）“第二部分 释义”中，删除“18、封闭期：本计划的首个封闭期为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至第一个开放日（不含该日）之间的期间，之后的封闭期为

每相邻两个开放日之间的期间（不含开放日）。”和“20、开放期：指销售机

构办理本计划参与、退出等业务的期间。”

新增：

“19、参与开放期：指接受委托人参与本计划或其他业务申请的日期，本

集合计划参与开放期为每周二、周五（如遇非工作日不开放、不顺延），具体

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管

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参与时除外。

20、运作期起始日：对于推广期参与的集合计划份额，运作期起始日为集

合计划成立日；对于参与开放期参与的集合计划份额，运作期起始日为该集合

计划份额参与确认日。

21、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每满 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

日，如为推广期参与的集合计划份额，则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成立日每满

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

22、月度对日：指某一特定日期在后续日历月中的对应日期，如没有对应

日期或该日为非工作日的，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第四部分  当事人及权利义务”中，“一、合同当事人”中，

“（三）托管人”中“法定代表人：陶以平（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权）”变

更为“法定代表人：吕家进”。

（三）“第五部分  本计划的基本情况”中，“（四）封闭期、开放期

1、封闭期：开放期以外的期间，均为本集合计划的封闭期。封闭期内不办

理参与、退出业务。

2、开放期：本计划的开放期为每年年末倒数第 10个工作日起至下一年年

初第 10个工作日止，具体时间由管理人在每一开放期前在管理人网站上予以公

告。开放期内，投资者可以根据本合同约定办理参与或退出业务。管理人有权

提前结束或延长开放期，届时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临时开放期：若因本计划管理人决定展期、变更合同或变更投资经理的，

管理人将通过网站公告的形式征询投资者的意见。投资者不同意的，管理人将

为不同意的投资者设置临时开放期。”

变更为：

“本集合计划采取 5个月滚动持有的运作方式。

本计划每周二、周五（如遇非工作日不开放、不顺延）为参与开放期，投

资者可在参与开放期内办理参与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或本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参与时除外。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前，委托人不能提出退出申请。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为

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如为推广期参与的集合计

划份额，则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成立日满 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

下同）；第二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10个月对应的月度

对日；第三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1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

日，以此类推。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委托人可提出退出申请。如果委托人在当期运作期到

期日未申请退出，则自该运作期到期日下一工作日起该集合计划份额进入下一

个运作期。

临时开放期：若因本计划管理人决定展期、变更合同、变更投资经理或调

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管理人将通过网站公告的形式征询投资者的意见。投

资者不同意的，管理人将为不同意的投资者设置临时开放期。”

（四）“第五部分  本计划的基本情况”中，“（六）本计划的投资目标”

中，由“本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目标是在控制风险和本金安全的基础上，在以资

产安全性和流动性为优先考虑的前提下，追求较高的当期收益和总回报。”变

更为“通过分析影响债券市场的各类要素，对债券组合的平均久期、期限结构、

类属品种进行有效配置，力争为投资人提供长期稳定的投资回报。”

（五）“第五部分  本计划的基本情况”中，“（十）本计划的存续期限”

中，删除“根据合同约定，本计划可提前终止。提前终止情形详见本合同第二

十五部分约定。”

（六）“第八部分 本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中，删除“一、本计划运

作期间的开放期内，投资者可办理参与和退出业务。”

（七）“第八部分 本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中，“三、参与和退出的

开放日和时间”中，“封闭期：本集合计划除开放期以外的时间，均为封闭期；

封闭期内不办理参与业务和退出业务。

开放期：本计划的开放期为每年年末倒数第 10个工作日起至下一年年初第

10个工作日止，具体时间由管理人在每一开放期前在管理人网站上予以公告。

开放期内，投资者可以根据本合同约定办理参与或退出业务。管理人有权提前

结束或延长开放期，届时以管理人公告为准。”

变更为：

“本集合计划采取 5个月滚动持有的运作方式。

本计划每周二、周五（如遇非工作日不开放、不顺延）为参与开放期，投

资者可在参与开放期内办理参与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或本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参与时除外。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前，委托人不能提出退出申请。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为

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如为推广期参与的集合计

划份额，则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成立日满 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

下同）；第二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10个月对应的月度

对日；第三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1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

日，以此类推。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委托人可提出退出申请。如果委托人在当期运作期到

期日未申请退出，则自该运作期到期日下一工作日起该集合计划份额进入下一

个运作期。

委托人在运作期到期日申请退出的，管理人按照本合同和说明书的约定为

委托人办理退出事宜。”

（八）“第八部分 本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中，“三、临时开放期的

触发条件、程序及披露等相关安排”中，“当发生合同变更、展期、变更投资

经理或监管规定等需要临时开放的情况时，管理人可公告临时开放期，”

变更为：

“当发生合同变更、展期、变更投资经理、调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或监管

规定等需要临时开放的情况时，管理人可公告临时开放期，”

（九）“第八部分 本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中，“四、参与和退出的

方式、价格、程序及确认”中，“当日（T日）在交易时间内提交的参与/退出

申请，管理人及注册登记机构在收到投资者退出/参与申请的 T+2日对该交易的

有效性进行确认，”变更为：

“当日（T日）在交易时间内提交的参与/退出申请，管理人及注册登记机

构在收到投资者退出/参与申请的 T+2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十）“第八部分 本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中，新增“九、大额退出

的通知

任一委托人在申请退出金额超过人民币 1000万元的，应当提前 5个工作日

书面通知管理人。管理人未收到该等通知的，管理人有权拒绝该委托人的退出。

”
（十一）“第八部分 本计划的参与、退出与转让”中，“十、巨额退出和

连续巨额退出”中，“（二）退出顺序、退出价格确定和退出款项支付”中，

“已经接受的退出申请可以延缓支付退出款项，但不得超过【20】个工作日，

并应当及时告知投资者。”变更为：

“已经接受的退出申请可以延缓支付退出款项，但不得超过【20】个工作

日，并在管理人指定网站上进行公告。”

（十二）“第二十部分 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估值和会计核算”中，“五、

估值程序”中，“（二）管理人在每个交易日对计划财产进行估值，T+1日完

成 T日估值，”变更为“（二）管理人在每个交易日对计划财产进行估值，”

（十三）“第二十一部分 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中，“二、资产管

理计划费用的计提标准、计提方式与支付方式”中，“（一）资产管理人的管

理费”中，“1、固定管理费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5%÷365”变更为：

“1、固定管理费



集合计划管理人的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4%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4%÷365”

（十四）“第二十一部分 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中，“二、资产管

理计划费用的计提标准、计提方式与支付方式”中，“（一）资产管理人的管

理费”中，“2、业绩报酬：”中，“（2）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中，“本

集合计划首个封闭期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F为 4.1%/年，管理人于每个开放期前

公告下个封闭期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F。”变更为：“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

提基准 F为 4.2%/年。管理人根据投资运作情况可调整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届

时以管理人公告为准。若调低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管理人将设置临时开放期，

有异议的投资者可在临时开放期退出本计划。”

（十五）“第二十三部分 信息披露与报告”中，“二、资产管理计划运作

期间，管理人应向投资者披露以下信息：”中，“（一）净值报告”中，“本

计划每工作日向投资者披露前一工作日经托管人复核的计划份额净值。”变更

为“本计划每个工作日向投资者披露经托管人复核的计划份额净值。”

（十六）“第二十三部分 信息披露与报告”中，“三、临时报告”中，

“临时报告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中，新增“（9）管理人调整业绩报酬计提

基准；”

（十七）“第二十四部分 风险揭示”中，“（二）特定风险揭示”中，新

增“9、运作期内无法退出风险

本集合计划采取 5个月滚动持有的运作方式，持有期长度为 5个月，委托

人只能在运作期到期日才能提出退出申请。

本计划每周二、周五（如遇非工作日不开放、不顺延）为参与开放期，投

资者可在参与开放期内办理参与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或本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参与时除外。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前，委托人不能提出退出申请。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为

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如为推广期参与的集合计

划份额，则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成立日满 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日，

下同）；第二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10个月对应的月度

对日；第三个运作期到期日为集合计划份额参与申请日满 15个月对应的月度对

日，以此类推。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委托人可提出退出申请。如果委托人在当期运作期到

期日未申请退出，则自该运作期到期日下一工作日起该集合计划份额进入下一

个运作期。投资者需注意运作期到期前面临无法退出的风险。

10、调整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的风险

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F为 4.2%/年。管理人可以根据投资运作情

况可调整业绩报酬计提基准，届时以管理人公告为准。若调低业绩报酬计提基

准，管理人计提的业绩报酬可能会增加，投资者可能面临提取业绩报酬后的收

益减少的风险，因此管理人将设置临时开放期，有异议的投资者可在临时开放

期退出本计划。”

《说明书》、《风险揭示书》根据上述内容做相应变更。

三、退出方案的安排



管理人于 2021年 10月 28日设立临时开放期，对变更内容有异议的委托人

有权选择在临时开放期申请退出本集合计划份额，我司将受理委托人的退出申

请，并为委托人办理退出业务。

四、合同变更的公告和生效

在获得托管行对于本次合同变更的书面许可后，为充分保障委托人的知情

权，我司拟提前在临时开放期之前即 2021年 10月 25日至 2021年 10月 27日

在管理人网站（www.longone.com.cn）公告相关内容。本次合同变更将在临时

开放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2021年 10月 29日生效。若在临时开放期前管理

人已收到全体委托人对本次合同变更的书面同意，则于收到全体委托人的书面

同意当日合同变更生效。具体时间见管理人网站。

五、合同变更的效力

合同变更生效后，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将按照变更后的合同行使相关

权利，履行相应义务。自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公告内容即成为合同组成部分。

特此公告。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5日


